附件1：
期末考试工作时间节点安排
	序号
	时间节点
	工作事项
	责任人
	说明
	备注

	1
	12月30日前
	检查教学进度
	各教研室
	进度应符合计划安排，教研室自查、学院全面检查、教务处、质评中心抽查
	

	2
	1月3日前
	检查网络课程学习情况
	各教学秘书
	督促学生尽快学完、并完成考核
	

	2
	1月12日前
	试卷印制、监考、阅卷安排
	各教学院长
	同步报送教务处、质评中心
	

	4
	1月15日前
	平时成绩录入系统
	各任课老师
	平时成绩应先在班级公布
	

	5
	1月15日—20日
	期末考试
	各教学院长
	
	

	6
	1月16日—25日
	考试成绩录入及资料上交
	各任课老师
	纸质稿送各学院，成绩提交前需教学院长签字确认，资料要完整
	

	7
	1月26日—29日
	期末考试工作检查
	各教学院长
	教务处、质评中心逐一学院审核
	

	8
	1月30日前
	考试档案整理
	各教学秘书
	相关资料同步报送教务处、质评中心
	




